
臺北市政府 92.08.28.  府訴字第０九二一六九六五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右訴願人因勞動檢查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

二三０二九四四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及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

０三００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一、關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九四四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部

　　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二、關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０三００號函部分，訴願不受

　　理。

　　　　事　　實

　　緣訴願人承造本府工務局核發之 xxxxxx號建造執照工程，地址位於本市○○路○○段○

○號之○○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於九十一年六月八日十時四十五分許，訴願人僱用

之勞工○○○於該工地地下室第四層水平支撐上將鋼筋傳送至下方基礎底板（站立位置距基

礎底板約三至四公尺高）時，由支撐墜落至基礎底板上，造成頭部外傷、顱骨骨折及顱內出

血。訴願人未補償○○○包含醫療費用、勞工受傷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及殘廢補償，及未於

○○○因職業災害造成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終止勞動契約時，給付其退休金，經原處分機

關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勞動檢查時查獲，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

二字第０九０二三０二九四四００號函檢送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如附表予訴願人，通知訴願

人在指定期限內改善，並責令訴願人將上開通知書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七日以上，該

函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

議，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０三００號函復在

案。訴願人對前開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０二三０二九四四

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及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０三００號函均

不服，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七月二十二日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到府。

附表

┌─┬──────────┬────────────┬───────┐



│項│法　　令　　依　　據│違　　反　　事　　項　　│文到後改善期限│

│次│　　　　　　　　　　│　　　　　　　　　　　　│　　　　　　　│

├─┼──────────┼────────────┼───────┤

│一│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即日移主管機關│

│　│第一項　　　　　　　│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　　　　　　　│

│　│　　　　　　　　　　│雇主未依規定予以補償。　│　　　　　　　│

│　│　　　　　　　　　　│　　　　　　　　　　　　│　　　　　　　│

│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僱用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未│即日移主管機關│

│　│二十五條第二項　　　│依規定給予退休金。　　　│　　　　　　　│

└─┴──────────┴────────────┴───────┘

　　　　理　　由

壹、關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九四四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部

　　分：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距本件處分送達日期（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七

　　日）已逾三十日，惟訴願人曾於九十二年一月三十日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表示異議，應

　　認其已在法定期間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一、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

　　致工資者。二、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

　　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

　　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勞工因遭遇

　　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

　　，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

　　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

　　數額予以補償。......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

　　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第六十二條規

　　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

　　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事業單位或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為前項之災害補償時，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得向最

　　後承攬人求償。」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業災害勞工得終



　　止勞動契約：一、經公立醫療機構認定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雇主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勞工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發給勞工退休金。」第三十一條第一、

　　二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

　　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前項事業單位或承攬人，就其所

　　補償之部分，對於職業災害勞工之雇主，有求償權。」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

　　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雇主對左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第十六條規定：「事業單位

　　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

　　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員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雇

　　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十九條規定：「雇主使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

　　構、橋台、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等場所作業，應於該處設置

　　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加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檢查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承攬關係之認定

　　......（二）內政部令釋：勞動契約係以勞動給付為目的，承攬契約係以勞動結果為目

　　的；勞動契約於一定期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活動，而承攬契約

　　承攬人只負完成一個或數個工作之責任。......（三）帶工不帶料之承攬合約，以勞動

　　給付為目的，且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者應係僱傭關係。（四）原事業主僅將部分工作交

　　由他人施工，本身仍具指揮監督統籌規劃之權者，應不認定具承攬關係。」

　　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三０一號判決：「......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契約：謂約定勞

　　雇關係之契約。』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六款定有明文。是勞動契約之

　　勞工與雇主兼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約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

　　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按是否有僱傭關係之存在，係單純之事實，且係關於私經濟行為即基於私法上權義關

　　　係所為之行為，實尚乏由行政機關逕濫用裁量權，而以函示作為判斷僱傭關係存否之



　　　依據。

（二）本案原處分機關所指勞工○○○係受僱於訴願人，確與事實未符。○○○委任之許訟

　　　代理人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給付職業災害補償費事件，於該院簡易庭九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庭審理時，經訴願人提出答辯狀及提示證據，其訴訟代理人已

　　　表示○○○非受僱於訴願人，而當庭簽名表示撤回訴訟。今原處分機關反於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簡易庭之審理結果，及當事人所自認非受僱於訴願人之事實所為之處分，確

　　　屬無憑判斷。本案○○○並非訴願人之員工，係案外人○○工程行所僱用之臨時性雇

　　　工，訴願人亦非○○○依勞動基準法定義所指之雇主。此觀事發後，係由其雇主○○

　　　工程行負責人○○○處理其受傷住院事宜為其支付醫藥費用新臺幣（以下同）二十餘

　　　萬元，且其出院後又給予○○○十萬元作為休養期間之生活補助費，即可明證，故不

　　　論依法律規範及事實，○○○之雇主，確非訴願人，再依照訴願人與○○工程行之工

　　　程合約規定如工人遇有意外或傷亡情事應由○○工程行自行料理，所有一切民事及刑

　　　事責任，完全由○○工程行負責，與訴願人無涉。進一步言，依據○○工程行簽署之

　　　承攬廠商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實施要點之規定，○○工程行亦應就其承攬部分負勞

　　　工安全衛生之責任，是本案應負勞工安全責任者，係○○○之雇主○○工程行，原處

　　　分機關實乏依據逕羅列訴願人為其雇主，為其所發生事故負責。

（三）退萬步言，訴願人雖發包再承攬，然訴願人在維護統豐世貿此工地之勞工安全上仍不

　　　遺餘力，一切遵循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不僅是在施工現場的安全防護，平時之勞工

　　　安全講習，以及施工期間皆有派人監督管理對於不能遵守工地安全規範之人，亦有拍

　　　照罰款甚至開除之案例，並舉辦各月工安講習，實已盡維護工地安全之責並盡通知勞

　　　工注意安全之義務。

（四）再查，○○○就其因自身之重大過失肇致受傷乙事，明確表示因其雇主○○行於其受

　　　傷期間代其支出醫藥費二十餘萬元，並於休養期間給付十萬元之生活補助費，故出具

　　　切結書表示不會再就此事件對其雇主或訴願人有進一步主張，則原處分機關理由書所

　　　謂未予勞工補償云云之認定豈非與事實相左。

四、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派員檢查訴願人承作之本市○○路○○段○

　　○號之○○工程，發現有如事實欄所述事由發生，而訴願人未補償受職業災害之人○○

　　○包含醫療費用、勞工受傷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及殘廢補償，及未於○○○因職業災害

　　造成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終止勞動契約時，給付其退休金，並斟酌訴願人與○○工程

　　行○○○間簽訂之工程承攬合約書之內容、○○○等勞務給付地點為訴願人所提供之工

　　作場所，及訴願人對於承攬商、勞工之相關施工機械、環境衛生、人員管理之處罰等皆

　　受訴願人支配、管理等，以訴願人對整體工程包含鋼筋加工及組立等工作具指揮監督及

　　就整體工程具有統籌規劃之權，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年六月八日臺勞檢字第００



　　二八三二五號函釋：「帶工不帶料之承攬合約，以勞動洽付為目的，且具指揮監督管理

　　權限者應係僱傭關係。」認其有如事實欄附表之違反法令事項，此有卷附原處分機關勞

　　動檢查會談、談話紀錄影本可稽，是原處分尚非無據。

五、惟查，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與○○工程行○○○簽訂之工程合約係帶工不帶料且以勞動

　　給付為目的，並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即認二者間係僱傭關係，並未就報酬或工資之計

　　時或計件、負債標的、危險負擔等加以衡量，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且姑不論訴願人與○

　　○工程行○○○簽訂之工程合約究係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其僅是規範二者之法律關係

　　，似非能據此而逕認訴願人係二者以外之第三人○○○之僱主？另據○○○所書切結書

　　可證○○工程行○○○於○○○受傷期間支付看護及醫藥費二十餘萬元，並於休養期間

　　給付十萬元之生活補助費，則其原因為何？究竟○○○與○○之法律關係為何？○○○

　　於工作期間工資由何人給付？此等涉及○○○之真正僱主為何人之事實，亦未見原處分

　　機關查明。是以，本件就法律之適用及事實之認定尚有待查明釐清，從而，應將此部分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貳、關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０三００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

　　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七十七條第八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

　　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五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八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

　　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

　　六十二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

　　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

　　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經查本件係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０二三０二九四四

　　００號函送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予訴願人，請訴願人在指定期限內依勞動檢查結果通知

　　書所載檢查結果改善並責令訴願人將上開通知書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七日以上，

　　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三六０三００號函復略以：「主旨：有關貴公司

　　承造○○新建工程發生○○○墜落職業災害勞動檢查結果異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年六月八日臺九十勞檢一字第００二八三二



　　五號函示：『帶工不帶料之承攬合約，以勞動給付為目的，且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者應

　　係僱傭關係。』。本工程係由貴公司負責鋼筋材料的提供、安全衛生管理及現場之指揮

　　監督，而○○工程行○○○僅媒介提供鋼筋加工綁紮的勞工，故貴公司與○○○提供鋼

　　筋勞工均屬帶工不帶料之僱傭關係。○○○雖是○○○間接引進之勞工，但工作過程中

　　亦需接受貴公司派駐工地之工程人員指揮、監督與管理，故○○○屬貴公司僱用之勞工

　　。另貴公司主張○○○之代理人於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當庭撤回訴訟、○○○為其支付

　　醫療等費用以及○○○是否出具不予追究之切結書等情事，依民事訴訟法第二六三條第

　　一項規定：『訴經撤回，視同未起訴。』，是以，本案並未經法院實質審查，上開陳述

　　並不影響貴公司與○○○之勞僱關係，貴公司自應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五條及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辦理，本處依法辦理，並無違誤。三、本案檢查結果業於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以北市勞檢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一０七００號函移主管機關（本

　　府勞工局）裁處。......」

三、查本件訴願人所不服之前開函，核其內容，係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提出之異議所為該處

　　實施系爭勞動檢查所查獲訴願人違規事實及法規適用之說明，僅屬對訴願人所為之觀念

　　通知，並非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遽提起本件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

　　之所許。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有理由，爰

　　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款及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

　　　　　　　　　　　　　　　　　　　　　　　　　　　　　　　　　　　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林世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八　　月　 二十八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訴願不受理部分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